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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5月2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0年4月29日以纸质文件及电

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廖凯先生主持，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

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提请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年4月22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银谷” ）以电子

邮件和书面形式出具的《关于提请召开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提请公司董事

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次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提请罢免廖凯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2、《关于提请罢免甄峰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3、《关于提请罢免李臻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4、《关于提请罢免王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5、《关于提请罢免周艳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6、《关于提请罢免罗守生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7、《关于提请选举周成栋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关于提请选举张曦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关于提请选举刘峻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关于提请选举胡明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关于提请选举林雷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关于提请选举冯辕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提

请召开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

后10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

的股东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时，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股东大会的提案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审核，南方银谷提议函中议案5《关于提请罢免周艳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议案6

《关于提请罢免罗守生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议案11《关于提请选举林雷为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议案12《关于提请选举冯辕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的相关内容不符合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规定。根据《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条“独立董事的提名、选举和更换应当依法、规范地进行…独

立董事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除出现上述情况及《公司

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外，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不得无故被免职”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

则》第12条“独立董事免职须经股东大会批准。 除非出现以下情况，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不得无故被免

职”等规定。

南方银谷提请罢免周艳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理由为：周艳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规定及其作出的声明和承诺，未如实披露与股东林木顺先生、董事李臻先生存在共同投资的事实，

前述情形影响其独立判断，其意见已丧失独立性，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经审核，南方银谷罢免独立董事周艳的理由不成立。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出具的《安徽皖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以及周艳出具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

明》，周艳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和条件，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周艳独立性的情形。 周艳的相关任职已充分在其报

备给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董事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说明，不存在相关情形影响其独立判断，

其意见具有独立性，不存在影响其独立董事履职的因素。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的规定，除出现《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所述独立董事可以在任职

期间被罢免的情形及《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外，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不得无故被免

职。 请南方银谷补充提供独立董事周艳不得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依据。

南方银谷提请罢免罗守生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理由为：罗守生在担任独立董事期间，没有

审慎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的忠实勤勉义务，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罗守生不存在不得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情形。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除出现《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所述独

立董事可以在任职期间被罢免的情形及《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外，独立董事任期届满

前不得无故被免职。 请南方银谷补充提供独立董事罗守生不得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依据。

同时，上述股东议案事项不明确。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

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上

述议案7-12以议案1-6的通过为前提，导致议案7-12处于议题不明确、决议事项待定的状态，不符合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对提案的明确性规定。

鉴于此，在南方银谷没有补充修订相关议案的前提下，在独立董事周艳、罗守生未发生不得继续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情形下，南方银谷《关于提请召开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所附

议案5、议案6、议案11、议案12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股东大会的提案应当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但是鉴于南方银谷提案不符合法定要求，将要求南

方银谷对《关于提请召开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中所涉议案进行补充修订，以

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对议案的法定要求。 待收悉符合法定要求的议案后，公司董事会将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再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1票，弃权2票。

董事周发展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议案1表决内容与议案2互斥，议案1实质性改

变了南方银谷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内容。 且议案1与议案2互斥也印证董事会目前运

行的不规范，董事长的无知、无畏、无能。

董事易增辉先生对本议案投弃权票，其弃权的理由为：不清楚目的和意义，两个议案相互排斥关系。

独立董事伍利娜女士对本议案投弃权票，其弃权的理由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代

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故同意《关于公司召开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关于同意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提请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到的“公司董事会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再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与《关于

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中提到的“公司拟定于2020年5月28日召开公司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不尽一致之处，故弃权。

二、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年4月22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南方银谷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出具的《关于提请召开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 提请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5月28日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并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依次审议相关议案。

本议案同意2票，反对6票，弃权1票。

董事廖凯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忠实勤勉履职，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行为；南方银谷出具的提议函中议案5、议案6、议案

11、议案12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的规定；议案7-12以议案1-6的通过为前提，导致议

案7-12处于议题不明确、决议事项待定的状态，不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对提案的明确性规定。

提议函中未包含任何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身份文件及书面承诺， 未包含任何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身份文

件、担任其他公司独立董事的履职报告文件及证明材料、以及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等，请南方银谷提供明

确证据并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修订，待收悉符合法定要求的议案后，再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的具体时间。

董事李臻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忠实勤勉履职，不存

在违反公司董事行为规范的问题，也不存在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行为。 请南方银谷提供明确证据并对相

关内容进行补充修订，待收悉符合法定要求的议案后，再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

间。

董事甄峰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已尽到作为董事应当

尽到的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扰乱公司正常经营的行为，也不违反忠实勤勉义务。 请南方银谷提供明确证

据并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修订后，再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

董事王辉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审慎履行董事职责，不

存在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行为。 请南方银谷提供明确证据并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修订，待收悉符合法定

要求的议案后，再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

独立董事罗守生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该议案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因为南方银谷在所提议案中，以“没有审慎履行独立董事职务” 为由提请股东大会罢免本人独

董职务。 特说明如下：我是经上届董事会推荐，在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当选为第五届董事

会独董，也是现任的唯一跨届独董。 任职以来基本处于新冠疫情期间，期间召开的相关会议，本人能认真

履职。经认真审阅，本人比较受关注的一次表决，是在五届二次董事会上。既投了罢免周发展董事长的反

对票，因为我认为刚刚披露的业绩快报显示业绩创新高，不宜临阵换将；又投了选举李臻先生为副董事

长的赞成票， 因为我看到公司与法智金公司签订的两份有悖常情的合同 （见公司2020-001、002号公

告），认为必须强化公司风险控制，有必要加强对周发展先生权力的制约。目前来看，我的担心是对的，详

见公司2020-029号公告，关于周发展任职董事长期间越权行为的说明。 本人始终遵守任职时的庄严承

诺，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坚定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推动公司健康发

展。本人不存在不得继续担任公司独董的情形。请南方银谷依法依规补充提供本人不得继续担任公司独

董的依据，并对相关议案进行修改后，提交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再行决策。

独立董事周艳女士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本人的相关任职已充分在报备给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董事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说明，不存在相关情形影响独立判断，不存在影响独立

董事履职的因素。 根据相关规定，除出现独立董事可以在任职期间被罢免的情形及《公司法》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外，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不得无故被免职。 请南方银谷补充提供本人不得继续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的依据并对相关议案内容进行补充修订后， 再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具

体时间。

董事易增辉先生对本议案投弃权票，其弃权的理由为：不清楚目的和意义，两个议案相互排斥关系。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但是鉴于当前南方银谷所提议案不符合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要求南方银谷对提议函中相关内容进行补充修订，待收

悉符合法定要求的议案后，再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

独立董事对南方银谷出具的《关于提请召开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发表

了独立意见，详见2020年5月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提请召开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的函〉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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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5月4日收到廖凯先生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

廖凯先生由于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廖凯先生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董事、战略委

员会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总经理等职务。

廖凯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辞

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选举董事长等后续相关工作。 鉴于廖凯先生目前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其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期限以工商登记变更完成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廖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廖凯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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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0年5月7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0年5月4日以纸质文件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

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周发展先生、易增辉先生、甄峰先生、王辉先生、罗守生

先生、伍利娜女士、周艳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李臻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

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李臻、廖凯、王辉等三名董事联名提议：选举李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理由

为：鉴于公司原董事长廖凯先生辞去董事长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保障公司日常经营有序开

展及董事会的正常运行，提议选举李臻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决议通过后李臻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简历如下；

李臻先生：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职

于南京证券、兴业证券、上海德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上海执古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3票，弃权0票。

董事周发展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 其反对的理由为：1、5月2日刚刚开完董事会，5月4日却突然又

发起董事会，更换董事长。 这么短时间，这么草率做决定，视上市公司治理为儿戏，如果此议案通过，则皖

通科技在两个月内出现了三任董事长，这在上市公司是极为罕见的。 2、李臻在担任副董事长两个月内

（1）涉嫌收买行贿二级公司会计人员；（2）刚当上副董事长，就筹划贱卖上市公司资产。 这样的职业操

守一旦当选董事长，将会把皖通科技带入深渊。 对公司经营及中小投资者将是巨大的伤害。 3、李臻完全

没有管理大型企业经验，能力极度不匹配。能力不足，德不配位。4、在大股东已经提请发起临时股东大会

的背景下，本次董事会及表决议案毫无意义，也说明现在皖通科技董事会治理混乱不堪。

董事易增辉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李臻先生不熟悉科技型企业的经营管理，不

具有企业的管理能力，对上市公司的发展方向提不出具体的可实施的规划，经营科技实体企业与他熟悉

的二级资本运作公司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我认为他不适合作为实体上市公司的领头人。

独立董事伍利娜女士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时隔不到两个月又换董事长，恐引起中

小股东担忧和疑虑，故反对。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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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6]2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文件的有关规

定，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就中小投资者对有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

投资者（即中小股东）是指除了下列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7日下午15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7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

间。

3.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黎立璋先生主持。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51人，代表股份1,513,900,5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451,576,238股）的61.752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1,374,377,8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06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7人，代表股份139,522,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911％。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

同）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50人，代表股份185,611,1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451,576,238股）

的7.571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46,088,4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8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共47人，代表股份139,522,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91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汪建华代表三位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对其在2019年

度出席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的情况、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对公司进行现场调

查的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批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562,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16％；反对74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94％；弃权59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0％。

2.审议批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510,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2％；反对74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94％；弃权64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5％。

3.审议批准《2019年度财务决算和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199,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76％；反对1,247,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824％；弃权4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0％。

4.审议批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481,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62％；反对1,41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9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191,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52％；反对1,41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76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2020年公司投资计划(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549,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8％；反对1,29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853％；弃权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456,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6％；反对7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72％；弃权7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167,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21％；反对7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7％；弃权7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32％。

7.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527,5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93％；反对747,2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94％；弃权6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3％。

8.在关联股东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1,328,289,408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

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644,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92％；反对652,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

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6％；弃权3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644,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92％；反对652,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

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6％；弃权3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93％。

9.在关联股东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39,515,332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

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3,418,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的99.9344％；反对640,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弃权3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129,031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83％；反对640,45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

关系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84%；弃权3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无关联关系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233％。

10.在关联股东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1,328,289,408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644,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92％；反对652,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

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6％；弃权3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644,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92％；反对652,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

联关系股东所持股份的0.3516％；弃权3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93％。

1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其子公司与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933,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1％；反对640,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23％；弃权3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644,3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92％；反对640,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0％；弃权32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5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陈禄生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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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

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期权登记日：2020年5月6日

●本次股票期权登记数量：468万份

●本次股票期权登记人数：117人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

规定，公司于2020年5月6日完成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9年2月21日， 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2019年3月18日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19年5月8日，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19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向2,026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9,183万份股票期

权，并确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9年5月8日，行权价格为7.64元/份。

在授予日后，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已离职或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19年5月

21日经公司2019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19年第五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2,026人调整为2,023人，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29,183万份调整为

29,142万份。

上述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已于2019年6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

登记手续，共计向2,023名激励对象授予29,142万份股票期权。

2019年7月12日，公司2019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64元/份调整为7.46元/份。

2020年3月5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向117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468万

份，并确定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20年3月5日，行权价格为7.27元/份。

二、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1、授予日：2020年3月5日；

2、授予数量：468万份；

3、授予人数：117人；

4、行权价格：7.27元/份；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预留股票期权的有效期、行权期和行权安排：

（1）有效期自预留股票期权授权日之日起，至激励对象所获授的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之日止，最长

不超过40个月。

（2）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

票期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1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28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2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40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三、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

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股票期权名称：特变电工期权

2、股票期权代码（分二期行权）：0000000466、0000000467

3、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日期：2020年5月6日

4、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人员及数量：

激励对象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

股票期权总量的比

例

占股本总额的比例

核心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117人）

468 1.58% 0.13%

上述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人员名单及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股票期权的公告》和《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的内容

一致。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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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189号公司2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2,867,0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0770

(四)会议主持及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张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特变电

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董事胡述军、胡南、徐瑛、董景辰、杨百寅、陈盈如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宋磊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焦海华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2,738,834 99.9836 14,200 0.0018 114,041 0.0146

2、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2,662,734 99.9738 90,300 0.0115 114,041 0.0147

3、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2,738,834 99.9836 14,200 0.0018 114,041 0.0146

4、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2,852,875 99.9981 14,200 0.0019 0 0.0000

5、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2,738,834 99.9836 14,200 0.0018 114,041 0.0146

6、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2,738,834 99.9836 14,200 0.0018 114,041 0.0146

7、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2,662,734 99.9738 90,300 0.0115 114,041 0.0147

8、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开展套期保值及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2,852,875 99.9981 14,200 0.0019 0 0.0000

9、议案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870,238 99.9957 14,200 0.004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81,590,

142

99.8430 14,200 0.0173 114,041 0.1397

2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81,514,

042

99.7499 90,300 0.1105 114,041 0.1396

3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81,590,

142

99.8430 14,200 0.0173 114,041 0.1397

4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81,704,

183

99.9826 14,200 0.0174 0 0.0000

5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9年度述职报告

81,590,

142

99.8430 14,200 0.0173 114,041 0.1397

6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81,590,

142

99.8430 14,200 0.0173 114,041 0.1397

7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1,514,

042

99.7499 90,300 0.1105 114,041 0.1396

8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开展

套期保值及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

案

81,704,

183

99.9826 14,200 0.0174 0 0.0000

9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特变

电工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81,704,

183

99.9826 14,200 0.017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46,982,637股，已对议案9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常娜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九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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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7日下午14:30时。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5、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7日上午9:30到11:30，下午13:

00到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7日上午9：15-15:00的任

意时间。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锋先生主持。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496,820,7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1.94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463,654,7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80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代表股份33,166,0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35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股份33,197,7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3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1,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代表股份33,166,0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351%。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6,672,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99.97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1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33,049,8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45%；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1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5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6,672,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1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33,049,8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45%；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1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5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496,820,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为：同意33,197,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5,870,4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59%；反对10,950,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2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为：同意22,247,4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0150%；反对10,950,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2.98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绩效考核及高管绩效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496,820,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为：同意33,197,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496,672,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1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33,049,8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45%；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1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5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6,820,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为：同意33,197,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项目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6,820,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为：同意33,197,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5,463,7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141%；反对11,356,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28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为：同意21,840,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7899%；反对11,356,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4.2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6,672,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1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33,049,8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45%；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14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5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郑上俊、张帆影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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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间届满的公告

非控股股东姜照柏及姜雷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8日披露了《非控股股东姜照柏、姜雷减持股份预披露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84），公司股东姜照柏、姜雷互为一致行动人，姜照柏拟减持不超过16,401,72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76%；姜雷拟减持不超过23,032,3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姜照柏、姜雷合计拟减持不超过39,434,1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8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该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合计

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1%；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的减持期间为该公告披露之日起的6个月内，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4%，且在任意连

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2020年5月7日，公司收到姜照柏、姜雷的《减持计划期间届满的通知函》。 截至2020年4月29日，姜照柏、姜雷本次减

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姜照柏

2019年10月29日

集中竞价交易

11.19 489,600 0.02%

2019年10月30日 10.98 240,000 0.01%

2019年10月31日 10.96 960,000 0.04%

2019年11月1日 10.80 160,000 0.01%

2019年11月4日 11.24 568,380 0.03%

2019年11月5日 11.09 240,000 0.01%

2019年11月6日 11.33 793,200 0.04%

2019年11月7日 11.29 243,900 0.01%

2019年12月11日 10.50 980,000 0.05%

2019年12月13日 10.59 533,710 0.02%

2019年12月16日 10.68 320,000 0.01%

2019年12月17日 10.61 740,000 0.03%

2019年12月19日 10.69 562,052 0.03%

2019年12月20日 10.70 699,500 0.03%

2019年12月25日 9.57 1,220,000 0.06%

2019年12月26日 9.36 1,305,400 0.06%

2019年12月27日 9.32 875,900 0.04%

2019年12月31日 9.14 5,470,079 0.25%

姜雷

2020年1月2日 集中竞价交易 9.23 5,130,000 0.24%

2020年1月6日

大宗交易

9.03 6,000,000 0.28%

2020年1月7日 9.11 8,000,000 0.37%

2020年2月25日 集中竞价交易 9.37 2,309 0.00%

合计 35,534,030 1.65%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姜照柏

合计持有股份 16,401,721 0.76%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401,721 0.76%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姜雷

合计持有股份 23,032,379 1.07% 3,900,070 0.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032,379 1.07% 3,900,070 0.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姜照柏、姜雷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意向、承诺事项一致，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在实施减持计划期间，姜照柏、姜雷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

及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姜照柏、姜雷减持计划期间届满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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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汇添富基金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瑞康医药” ）于2020年1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1），公司5%以上股东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添富基金” ）计划拟

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即2020年2月5日至2020年8月4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

过30,094,2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瑞康医药股份总数的1%。

截至目前，汇添富基金减持时间已过半且减持时间过半，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汇添富基金股份减持的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减持时间已过半且减持时间过半，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

汇添富基金-工商

银行-汇添富-优

势医药企业定增计

划4号资产管理计

划

5,511,800

2020/2/5～

2020/4/30

集中竞价

交易

5.79 31,921,701.11 0.3663%

汇添富基金-工商

银行-汇添富-优

势医药企业定增计

划5号资产管理计

划

5,511,800

2020/2/5～

2020/4/30

集中竞价

交易

5.79 31,902,551.42 0.3663%

汇添富基金-宁波

银行-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823,300

2020/2/5～

2020/4/30

集中竞价

交易

5.80 10,578,955.00 0.1212%

汇添富基金-宁波

银行-程义全

2,200,200

2020/2/5～

2020/4/30

集中竞价

交易

5.80 12,762,325.00 0.1462%

合计 15,047,100 ——— ——— ——— 87,165,533.00 1.0000%

减持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

计划4号资产管理计划

27,562,435 1.83%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

计划5号资产管理计划

27,562,398 1.83%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117,918 0.61%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程义全 11,001,887 0.73%

合计 75,244,638 5.00%

二、承诺及履行情况

汇添富基金在瑞康医药此次减持所做出的承诺包括：

（1）通过上述资产管理计划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动时，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关于上市公司

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短线交易、内幕交易、信息披露等规定）。

（2）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瑞康医药股份总数的1%。

汇添富基金严格履行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汇添富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瑞康医药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故本次减持计划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2、汇添富基金不属于瑞康医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瑞康医药的

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 本次减持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本次计划减持股东严格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汇添富基金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7日


